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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代码“002932” ，证券简称“明德

生物” ）交易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2022年3月9日、2022年3月10日、2022年3月11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发函问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

公司新冠抗原检测试剂已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注册申请， 该注册证的取得时间尚存不确定

性，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公司交易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2022年3月9日、2022年3月10日、2022年3月11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

重大信息；

（二）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四）经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新余晨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2年3月11日合

计减持了持有的公司股份134,807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新余晨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年末所持本公司股份数量（股） 2,656,420

交易期间 2022年3月11日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成交价格（元/股） 95.23

成交数量（股） 73,718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

成交价格（元/股） 80.51

成交数量（股） 61,089

本次变动后持股数量（股） 0

除上述股份变动情况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五）经自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六）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除前述内容外，公司前期披露的其他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2022年3月11日，据国家卫健委消息，经研究，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决定在核酸检测基础上，增加抗原检测作为补充，并组织制定了《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试

行）》。 方案中提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接诊有呼吸道、发热等症状且出现症状5天以内的人员时，具备

核酸检测能力的机构，应当首选进行核酸检测；不具备核酸检测能力的，进行抗原检测。 该方案中所述新

冠核酸检测试剂公司已于2020年3月获批，并持续为公司带来销售收入；公司新冠抗原检测试剂已向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注册申请，该注册证的取得时间尚存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3、2022年1月以来，国内多地新冠疫情反复出现感染病例，新增病例持续增加，各地为防控疫情进行

大规模新冠核酸检测筛查带来新冠核酸检测试剂和服务需求的增加， 预计将带来公司新冠核酸检测试

剂订单及相关收入大幅增长。

公司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事项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未来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相关新冠检测

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预计无法持续。 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特别关注公司在定期报告

等已披露文件中披露的风险因素，理性投资，审慎决策。

4、现阶段公司处于定期报告编制期间，公司已于2022年1月5日披露了《2021年年度业绩预告》，预

计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0,000万元—150,0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77.23%

—219.88%。 本公告披露前，公司未公开的定期业绩信息未向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

方提供；公司2021年度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公司不存在应修正《2021年年度业

绩预告》情况。

5、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3月14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安信证券为销售机构

及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信证券” ）签署的销售合作

协议，安信证券将自2022年3月14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1 000326 南方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2 000327 南方潜力新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3 000561 南方启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4 000562 南方启元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5 000844

南方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不开通 不开通

6 001334 南方利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7 001335 南方利众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开通 开通

8 001504 南方利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9 001505 南方利众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开通 开通

10 160133 南方天元新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不开通

从2022年3月14日起，投资人可通过安信证券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上述列表中的基金可参与费率优惠活动，具体优惠规则以安信证券的安排为准。

二、 重要提示

1、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基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

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

公告。

2、投资人可与安信证券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 目前，安信证券可办理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开通定投业

务的基金，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安信证券的相关规定。

3、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

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的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

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三、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安信证券客服电话：4008001001

安信证券网址：www.essence.com.cn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 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了解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

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投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

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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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受疫情影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鉴于目前国内外疫情防控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为坚决阻断长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传播途

径，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和蔓延，根据长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关于做好全市三轮核酸检测工作有

关事项的通告》，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长春吉大正元

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安全公司” ）积极响应政府防疫政策，将采取线上办公为主、单

位封闭办公为辅的方式开展相关工作，保障公司及信息安全公司的运营有序进行。

一、基本情况

因近期长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形势严峻，按照政府疫情防控要求，公司全力配合政府防疫工

作，遏制疫情扩散。 公司董事长带领管理团队亲自部署，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对长春区域生

产经营计划进行了及时调整，对涉及疫情管控的员工进行了合理安排，关键项目员工及支撑人员全部封

闭公司现场办公，确保工作的正常推进，其他员工线上办公。

截至公告日，公司已发布了《关于疫情管控人员工作方案》，各体系负责人将严格落实疫情管控人

员工作方案，有效建立远程工作机制、培训机制、沟通汇报检查机制、合理人员调动机制、办公业务信息

传输安全机制、预警机制等，确保公司业务正常开展。

二、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作为信息技术服务企业，日常运营中主要根据客户需求向客户提供产品及服务，本次长春疫情

管控措施可能导致公司2022年一季度部分订单执行延后。对于因疫情延期的项目，公司将积极在后续期

间妥善执行，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上述事项可能会对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具体

影响程度以公司2022年一季度财务报告为准。

三、 应对疫情采取的积极措施

（一）根据长春市疫情防控要求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做好公司各项防疫消杀及员工核酸结果监

测、上报工作，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助力疫情防控尽快取得胜利；

（二）积极与客户及供应商进行沟通，做好采购、销售相关工作安排或调整。

四、风险提示

预计本次疫情将在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得到有效控制， 同时， 公司总部办公地分布在长

春、北京两地，业务运营地分布在全国多地，因此本次疫情对公司业务影响有限。 此后，公司将密切关注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进展情况，严格落实长春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各项要求，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三日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益民优势安享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销售机构并

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建投证券”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肯特瑞” ）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投资

者自2022年3月14起可通过以上销售机构办理本公司旗下益民优势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投资者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时，请遵照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

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投资者办理定投业务时，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一、适用基金

益民优势安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331）

二、费率优惠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22年3月14日起，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京东肯特瑞申购（含定投）本公司旗下益民优势安

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具体折扣费率以各销售机构所示公告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以上销售机构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购（含

定投）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

2、费率优惠期限

以各销售机构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咨询：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8-108

网址：www.csc108.com

2、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98-8511

网址：https://kenterui.jd.com/

3、 投资者也可通过本公司网站http://www.ymfund.com或客服电话400-650-8808咨询有关详

情。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

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

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

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4日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

增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并

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

万宏源西部” ）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投资者自2022年3月14起可通过申万宏源西部办理本公司旗下部

分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投资者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时，请遵照各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

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投资者办理定投业务时，请遵循申万宏源西部的规定。

一、适用基金

益民服务领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10）

益民品质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135）

益民核心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60006）

二、费率优惠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22年3月14日起，投资者通过申万宏源西部申购（含定投）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具体折扣费率

以申万宏源西部所示公告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

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申万宏源西部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购（含

定投）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

2、费率优惠期限

以销售机构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咨询：

1、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电话：95523或400-800-0562

公司网站：www.swhysc.com

2、 投资者也可通过本公司网站http://www.ymfund.com或客服电话400-650-8808咨询有关详

情。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投资人应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

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

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

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5068� � �证券简称：明新旭腾 公告编号：2022-023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计划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比例合计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0.5%且不超过1%。

●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为不高于30.00元。

●本次增持计划的资金来源：个人自有资金。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增持资金未能及时到位， 导致增持计划

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庄君新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刘贤军先生、董事余海洁女士及胥兴春女

士、监事袁春怡女士、卜凤燕女士及李萍女士、副总经理沈丹女士及赵成进先生、财务总监吕庆庆先生、

董事会秘书马青芳先生。 上述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之前12个月内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目前持股情况

庄君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42,000,000股，持有比例25.21%；刘贤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50,000股，

持有比例0.09%；胥兴春女士直接持有公司150,000股，持有比例0.09%；沈丹女士直接持有公司150,

000股，持有比例0.09%；赵成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50,000股，持有比例0.09%；其他人员均未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

二、增持计划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价值投资的认可。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合计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0.5%且不超过1%。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不高于30.00元。

（五）本次拟增持股份的实施期限：考虑到市场波动、资金安排及窗口期等原因，本次增持股份计划

实施期限为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内。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个人自有资金。

（七）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

三、增持计划实施过程的不确定因素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增持资金未能及时到位， 导致增持计划延

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控制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03月14日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厦门七星西路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因工作需要，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决定撤销厦门七星

西路证券营业部，并将原厦门七星西路证券营业部客户整体

转移至福建分公司，原厦门七星西路证券营业部营业网点将

变更为福建分公司。 整体迁移后，您的账号、账户交易密码、

资金密码、交易方式及交易软件等均保持不变，证券交易及

资金划转不受任何影响。

如您对营业网点撤销及客户转移有任何疑问， 请拨打

95325或0592-5921339进行咨询。 感谢您对我司的支持与

厚爱，由于营业网点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4日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华融化

学”）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

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主持了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

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２３２８ ７３２８

末“

５

”位数

８８８１８ ０１３１８ １３８１８ ２６３１８ ３８８１８ ５１３１８ ６３８１８ ７６３１８

末“

６

”位数

５４１４８０ ７４１４８０ ９４１４８０ １４１４８０ ３４１４８０ ３５８７２６ ６０８７２６ ８５８７２６ １０８７２６

末“

７

”位数

３６５４６０４ ５６５４６０４ ７６５４６０４ ９６５４６０４ １６５４６０４ ６１５８１９３ １１５８１９３

末“

８

”位数

０８７１０５８２ ２８７１０５８２ ４８７１０５８２ ６８７１０５８２ ８８７１０５８２

末“

９

”位数

０５０１５８８０８ １１４０９２１４２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

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９３

，

６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

股票。

发行人：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化学”、“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５２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

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８．０５

元

／

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

略配售的差额

６００．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９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１．０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２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

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

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０８４．００５２９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１．００％

，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９．０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

为

０．０２８９７５５７９４％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４５１．１８２０６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具体如下：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 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

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

６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

证协发 〔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

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

３１０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６

，

８４８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

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３

，

８８３

，

９８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

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数

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１２

，

６０３

，

５２０ ５２．７７％ ５１

，

２７６

，

８３９ ７０．０５％ ０．０４０６８５３０％

Ｂ

类投资者

１２１

，

７２０ ０．５１％ ４４２

，

４３６ ０．６０％ ０．０３６３５００１％

Ｃ

类投资者

１１

，

１５８

，

７４０ ４６．７２％ ２１

，

４８０

，

７２５ ２９．３５％ ０．０１９２５１６４％

合计

２３

，

８８３

，

９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

２６０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中银证券

科技创新

３

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

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１９０２０９０

联系邮箱：

ｈｔｌｈｅｃｍ＠ｈｔｓｃ．ｃｏｍ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５９９９

号基金大厦

２７

、

２８

层

发行人：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主持了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

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７４５３

末“

５

”位数

１０５６７

，

３０５６７

，

５０５６７

，

７０５６７

，

９０５６７

，

５４１４５

，

７９１４５

，

０４１４５

，

２９１４５

末“

６

”位数

２５４７９４

，

４５４７９４

，

６５４７９４

，

８５４７９４

，

０５４７９４

，

５１９１５９

，

０１９１５９

末“

７

”位数

９８５２３９０

，

４８５２３９０

末“

８

”位数

３６３６６０９８

末“

９

”位数

１０９８０９４７９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

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４４

，

０９０

个，每个中签

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焊华通”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

４

，

５４５．３４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２８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

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５４５．３４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

１５．３７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

略配售的差额

２２７．２６７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２４９．９４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９５．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

《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６２８．９８９１５

倍，高

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２０％

（向上

取整计算，即

９０９．１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３４０．８４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０４．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回

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９７２１７８８１％

，申购倍数为

５

，

０７０．５３４１６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如同一配售

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

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

６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

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

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

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

证协发 ［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

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

３２５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６

，

４７１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８

，

５４２

，

７４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

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

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万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３

，

９４１

，

３１０．００ ４６．１４％ １

，

６８９．７９９６ ７２．１９％ ０．０４２８７４０６％

Ｂ

类投资者

５１

，

４８０．００ ０．６０％ １４．０４７４ ０．６０％ ０．０２７２８７１０％

Ｃ

类投资者

４

，

５４９

，

９５０．００ ５３．２６％ ６３６．９９３０ ２７．２１％ ０．０１４０００００％

总计

８

，

５４２

，

７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３４０．８４００ １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

４２２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中欧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５

、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６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